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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有特殊公告之外， 

所有報名規定一律以『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為標準。 

 
 
 

 

 

 

 

 

 

 

 

 

 

 

 

 

 

 

 

 

 

 

主辦單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 

提醒您： 

1.請彙整團報清冊、繳費存根或收據正本、報檢人報名表件及資格證件影本，於

本梯次報名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統一寄至： 

 

640-02 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 123-5號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  收 

 

才視同完成報名手續。 

2.寄出後請勿再異動系統上報檢資料，以免影響報檢人權益。 

3.資格審查通過後，准考證統一寄送團體承辦人，成績單及術科通知單個別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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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統說明 

1. 適用對象： 

(1) 凡團體單位協助所屬學生或會員等，統一彙報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皆適用本系統。 

(2) 一般手工電銲、氬氣鎢極電銲、半自動電銲等3職類報檢人限使用個別通信報名，不適

用於本系統。 

(3) ㄧ個團體序號，僅能擇一考區報考，若報檢人報名表書寫之考區名稱與團報清冊上之

考區不一致時，請使用個別報名方式報名，否則將逕行安排於清冊上之考區應檢，報

檢人不得有異議。若團體內欲報考不同考區者，該新考區人數需達15人以上，始可採

新申請團體序號方式進行報名。 

(4) 完成登錄後，如未寄出報名表或繳費未完成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5) 寄出後請勿再異動系統上報檢資料，以免影響報檢人權益。 

2. 系統說明： 

(1) 團體單位必須先行於本系統中填入基本資料、報檢職類級別之人數(含特定對象)，另

外需登錄申請特定對象之資料，經確認無誤後，可利用本系統之報表功能產生團體報

名清冊及繳費單，可憑繳費單至郵局辦理劃撥繳費。 

(繳費金額已[扣除]特定對象報名費用，若經本中心審查完畢後發現資格不符特定對象

身分者，將通知[補繳報名費用])。 

(2) 請彙整團報清冊、繳費存根或收據正本、報檢人報名表件及資格證件影本，於本梯次

報名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統一寄至： 

640-02 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 123-5 號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能檢定專案室  收 

3. 系統需求：建議使用IE11或Chrome瀏覽器軟體。 

4. 使用IE瀏覽器找不到「團體報名單位報名前登錄系統」選項，請確認電腦已將本網站取消相

容性設定，操作如下： 

開啟IE瀏覽器 → 工具 → 相容性檢視設定 → 找到「tcte.edu.tw」 → 按下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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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連結方式 

1.至「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及學科測驗試務資訊網」https://skill.tcte.edu.tw/，選擇「報名專

區」，點選「團體報名前登錄系統」進行操作。 

 

2.團體報名單位報名前登錄系統首頁，點選本梯次新使用者，我要註冊鍵。 

◎本梯次首次使用者，請先註冊新帳號，一個帳號限一位承辦人使用，並切勿共用。 

 

https://skill.tc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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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操作說明 

步驟一、註冊新帳號 

1.本梯次首次使用者，請先註冊新帳號，進入註冊畫面後，填寫各欄位資料，並設定登入密碼

(至少12位英文字母大小寫、數字及特殊符號)，完成後點選送出資料。 

◎以下登錄承辦人資料將作為團體單位聯繫窗口；單位地址將作為准考證寄送團體承辦人之

依據，送出資料前請再次確認各欄位資料是否填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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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註冊完成後，系統會顯示您的【單位代碼】，並將【單位代碼通知函】寄至您所註冊的E-mail。

請點選「登入畫面」重新登入系統。 

 
 

 

 

 

 

 

 

 

 

 

 

步驟二、登入系統<註冊完成後，請從此步驟開始> 

1.輸入團體單位代號、E-mail、密碼(請輸入與註冊時相同的E-mail與密碼)及下方圖型驗證碼，

點選進入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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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入系統後，請詳閱【系統說明】及簡章報名相關規定。 

 

步驟三、單位基本資料變更、團體報名子單位功能<若無此需求請前往步驟四> 

1.單位基本資料變更： 

點選「單位基本資料」進行修改，完成後按下送出資料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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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團體報名子單位功能： 

2.1適用情形： 

  2.1.1學校單位：以科系或班級為單位者。 

  2.1.2其他團報單位：報名 2個以上考區者。 

 ◎每個團報單位代號報名人數仍須符合達到 15人以上且為同一報檢考區(不限同一職類)。 

 2.2操作步驟： 

(1) 按下新增一列鍵，選擇新單位所在考區及輸入新單位之名稱。 

(2) 設定登入密碼(至少 12位英文字母大小寫、數字及特殊符號)。 

(3) 按下確認整批送出鍵，送出後即無法刪除。 

(4) 切換單位：按下切換至該單位鍵，即可變換團體單位代號，繼續操作步驟四~八。 

 

 

 
 

 

(1)新增一列→ 

(4)切換單位↓ 

←(3)確定整批送出 

(2)設定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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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報檢職類登錄(含特定對象) 

1.點選「報檢職類登錄」功能列： 

(1) 於報檢職類、級別填入一般、免學、免術人數(含特定對象)。 

(2) 按下確認送出鍵。 

◎一般手工電銲、氬氣鎢極電銲、半自動電銲等 3職類報檢人限使用個別通信報名。 

2.變更人數：在該職類修改人數後按下確認送出。 

 

 

 

 

 

 

3.刪除整筆職類人數：按下刪除此項目。 

 

(1)填寫人數→ 

(2)確認送出→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團體報名單位報名前登錄系統 操作說明 第 10 頁，共 20 頁 

步驟五、特定對象登錄說明<若無此需求請前往步驟六> 

 ◎注意：請先完成【報檢職類登錄】，再行登錄特定對象。 

1.點選「特定對象登錄」功能列，按下新增特定對象。 

2.輸入相關資料。 

3.勾選申請補助項目(報名資格審查費、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 

3.1全額補助者：全勾選 

3.2需繳交部分報名費用者：勾選欲補助項目 

3.3僅補助證照費者：全部取消勾選 

4.按下確認送出，系統會顯示特定對象申請免繳報名費用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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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六、個別繳費設定<採團體統一繳費者，前往步驟七> 

◎注意：請先完成【報檢職類登錄】，才可登錄團體個別繳費資料。 

1.功能介紹： 

本功能可產生個別繳費單，供報檢人自行繳費。「個別繳費報檢人清冊」供團體承辦人確認

報檢人的繳費情形，繳費完成後請將收據正本黏貼於報名表上。 

2.適用情形： 

2.1所有報檢人皆使用個別繳費方式。【全部個別繳費】 

2.2部分報檢人使用個別繳費，部分採用團體繳費方式。【個別繳費＋團體繳費】 

2.3申請特定對象補助者，僅補助證照費或需繳交部分報名費用項目，欲採用個別繳費時。 

3.操作步驟： 

(1)點選「團體個別繳費設定」，按下新增採個別繳費資料鍵。 

 

(2)建立個別繳費資料：選擇登錄的職類級別 輸入身分證號 按下確認送出鍵。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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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後，點選確認送出，系統會顯示個別繳費資料清單，如需設定下個職類請重複步

驟(2)繼續操作；刪除某筆資料時，請按下刪除此項目。 

 

    (4)匯入特定對象需繳費名單：（※若無特定對象需個別繳費情形，則無須使用本項功能） 

點選匯入特定對象需繳費，系統會自動帶入需繳費的特定對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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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報表功能：個別繳費單、個別繳費者清冊、整筆繳費特戶存款單 

<若無需列印個別繳費單據，請前往步驟 3.2：本手冊第 16頁> 

1.列印個別繳費單：選擇個別繳費(全部)或職類，點選「列印個別繳費單」，按下開始執行鍵。 

 ◎繳費完成後將收據正本黏貼於報名表上(擇一方式繳費) 

a.超商繳費：黏貼超商感熱紙-代收款專用繳款證明(顧客聯)正本 

b.郵局繳費：黏貼郵局劃撥儲金特戶存款收據正本 

c.ATM繳費：黏貼交易成功明細表正本；如為「網路轉帳」者，請黏貼交易成功明細表 

 

 

 

 

 

 

 

 

 

 

 

 

 

 

 

 

 

 

 

 

 

 

 

 

 

產生的個別繳費單為

每人一張(有三聯)，請

擇一方式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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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列印個別繳費報檢人清冊：選擇個別繳費(全部)或職類，點選「個別繳費者清冊」，按下開

始執行，請確認筆數和金額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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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列印整筆繳費特戶存款單：繳費完成後將郵局交付之收據正本連同報名表件一併寄出。 

3.1部分報檢人使用個別繳費，部分採用團體繳費方式： 

點選「報表功能」，輸入已繳費(含經超商繳費)金額，按下列印整筆繳費特戶存款單。 

 
 

 

 

扣除已繳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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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採用統一繳費方式： 

點選「報表功能」，按下列印整筆繳費特戶存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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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八、報表功能：列印團報清冊、寄件封面、下載簡章及附件 

 

1.列印團報清冊 

 

應繳金額 

 

※不論採用何種繳費方式，繳費金額應等於團報清冊應繳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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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列印寄件封面 

 

3.簡章和附表下載：點選「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附表下載」，會連結到「下載專區」。 

可下載「學歷證明書團體報檢清冊」、「證照費繳費證明團體報檢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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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常見問題 Q & A 

Q1.無法註冊成功，應如何處理？ 

A：(1)密碼設定問題： 

請確認密碼的設定複雜度是否符合要求(至少 12 位英文字母大小寫、數字及特殊符

號)，特殊符號如：「！ @ # $ % & * ？：/ \ ” < > |」，非特殊符號如：「+ -」。 

(2)團體單位名稱已被註冊： 

為了在試務作業上可以分辨為不同單位團體，同一考區內若有相同的團體名稱已被使

用，系統會跳出提醒，請團體承辦人可於原團體名稱後面加上可以辨識區分的字串，

例如：技檢檢定專案室-板橋區、技能檢定專案室-北三區。 

Q2.忘記密碼，應如何處理？ 

A：請於「團體報名單位報名前登錄系統」首頁按下忘記密碼功能鍵，輸入註冊時登錄之

E-Mail，系統將會發送通知信函至該電子郵件信箱。 

Q3.註冊成功後未收到單位代碼通知函，應如何處理？ 

A：請於「團體報名單位報名前登錄系統」首頁按下忘記團體單位代號功能鍵，輸入註冊時

登錄之 E-Mail，系統將會發送通知信函至該電子郵件信箱，若仍然沒有收到單位代碼通

知函，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註冊資料是否正確，由專人協助您處理。 

Q4.E-Mail、註冊密碼都輸入正確，為何仍無法登入系統？ 

A：請先確認您輸入的 E-Mail、註冊密碼都正確無誤，且未輸入到空白鍵，仍無法登入時，

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註冊資料是否正確，由專人協助您處理。 

Q5.考區登錄錯誤，應如何處理？ 

A：(1)未寄出報名表件資料： 

請重新註冊正確考區取得新的團報序號，並登錄報檢職類人數(含特定對象)、特定

對象資料等等資訊，列印出新的團體報名清冊、寄件封面、繳費單據等文件。 

若已先行繳交報名費用，請於團體報名清冊、收據正本空白處註明原來的團報代碼，

系統上原來的團報資料亦無須清除歸零，審查後若有需要補件會再與您聯繫。 

(2)已寄出報名表件資料： 

寄出報名表後，不得請求變更報檢職類、級別、梯次或考區等資訊。若在審查時疑似

有考區登錄錯誤情形將與團體承辦人聯繫確認。 

Q6.團體個別繳費單有兩聯，應如何選擇繳費？ 

A：為方便報檢人繳交報名費用，設有多元繳費管道，請報檢人拿到繳費單後，擇一方式進行

繳費，若團體報名承辦人擔心報檢人重複繳費，可在發給報檢人繳費單時只提供其中一

聯繳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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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在團體收費時，有報檢人告知已先繳付報名費用(含特定對象已先繳費)，應如何處理？ 

A：(1)未寄出報名表件資料： 

團體未繳費：可參閱本手冊 P.15「部分報檢人使用個別繳費，部分採用團體繳費方

式」操作說明，將已繳交的費用扣除後，團體承辦人持整筆特戶存款

單至郵局繳費。 

團體已繳費：請報檢人將個別繳費收據正本黏貼在報名表上，團體承辦人將團體繳

費收據正本與團體報名清冊裝釘寄出，經審查後若有繳費異常問題將

與您聯繫補件，扣除相關費用後若有溢繳情形將主動辦理退費。 

(2)已寄出報名表件資料： 

收據正本未檢附：若為重複繳費請填寫簡章「退費申請表」郵寄掛號申請退費；若

該團體單位有缺繳費用情形，審查後會與您聯繫補件。 

收據正本已檢附：經審查後若有繳費異常問題將與您聯繫補件，扣除相關費用後若

有溢繳情形將主動辦理退費。 

Q8.已登錄系統後，臨時又有報檢人想加入團體報名，應如何處理？ 

A：(1)未寄出報名表件資料： 

團體未繳費：可參閱本手冊 P.9 操作說明修改人數，並列印出新的團體報名清冊、

寄件封面、繳費單據等文件。 

團體已繳費：可參閱本手冊 P.9 操作說明修改人數，新增的報檢人費用繳交可用個

別繳費方式或扣除已繳費金額後再去郵局劃撥餘款，將所有收據與團

體報名清冊裝釘寄出(若整團全部為個別繳費時請將收據正本直接貼

在報檢人的報名表上)。 

(2)已寄出報名表件資料： 

若報檢人已達到 15人以上，可註冊新的團體單位報名，不可併入已寄出的團體單位。 

若報檢人未達到 15人以上，請改採個別報名方式報檢，不可併入已寄出的團體單位。 

Q9.已登錄系統後，臨時有報檢人不想報名了，應如何處理？ 

A：(1)未寄出報名表件資料： 

團體未繳費：可參閱本手冊 P.9操作說明修改人數，並重新列印新的團體報名清冊、

寄件封面、繳費單據等文件，請勿寄出該名報檢人報名表件。 

團體已繳費：可參閱本手冊 P.9 操作說明修改人數，並列印出新的團體報名清冊、

寄件封面等文件，團體承辦人於團體報名清冊空白處說明情形，經審

查後若有繳費異常問題將與您聯繫確認，扣除相關費用後若有溢繳情

形將主動辦理退費，請勿寄出該名報檢人報名表件。 

 (2)已寄出報名表件資料：若經審查資格符合，報檢人不得要求撤回報名。 

Q10.同時有很多子單位(不同團報序號)要報名寄送，可以放在同一個箱(袋)一起寄出嗎？ 

A：一個箱(袋)請以一個團報序號的報名表件為主，箱外務必貼上團報單位資訊(請使用寄件

封面)，若有分箱(袋)情形務必標示清楚。若同一個箱(袋)內裝入數個團報序號的報名表

件，如有疏漏或遺失其責任由團體承辦人承擔。 


